2024年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

（对下部分）分配方案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《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》《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文旅公共发〔2021〕21号）和省委、省政府重点工作要求等，按照《省财政厅 省委宣传部 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印发〈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黔财教〔2022〕168号）要求，结合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，特制定2024年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（对下部分）分配方案。

一、资金总额

资金总额1908万元，其中：对下部分1838万元（具体分配见附件），主要用于各市（州）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建设和其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；省本级留存70万元，主要用于全省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评估定级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培训及相关工作经费。
    二、资金分配方式

专项资金分配实行因素法和项目法相结合的方式。

三、资金具体支持范围

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及其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。
四、资金分配标准

（一）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
专项资金共计1540万元。按照项目法拟补助54个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文化站建设，每个项目20万元；46个村（社区）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，每个项目10万元。
（二）其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
专项资金共计298万元。按照《贵州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三点相关规定，实行因素法分配，主要包括基本因素，基本因素按因素数据、权重分配各市（州）金额，资金下达各市、州。基本因素及权重分配标准：常住人口数（权重10%）、乡镇（含街道）个数（权重15%）、行政村个数（权重15%）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个数（权重15%）、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面积（权重20%）、人均公共文化服务次数（权重10%）、民族地区情况（权重15%）。
附件：2024年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分配明细
附件

2024年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资金

分配明细

单位：万元

	序号
	市（州）
	补助资金合计
	基层综合文化站（中心）高质量发展项目
	其他基本公共文化服务

	1
	贵阳市
	139
	110
	29

	2
	遵义市
	230
	190
	40

	3
	六盘水市
	148
	130
	18

	4
	安顺市
	167
	150
	17

	5
	毕节市
	252
	210
	42

	6
	铜仁市
	232
	200
	32

	7
	黔东南州
	258
	210
	48

	8
	黔南州
	233
	190
	43

	9
	黔西南州
	179
	150
	29

	合计
	1838
	1540
	298




